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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桂理工继教自〔2025〕10号

关于助学单位做好

2026年上半年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

各助学单位：

根据教育部及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有关本科毕业生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我校高等学历自学

考试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体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学历教育专业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各

助学单位管理人员、指导教师、学生等务必高度重视，按要求认

真做好相关的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

本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包括布置、报名、选题、开题、写作、

指导、查重、答辩等多个环节，需要管理人员、指导教师、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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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积极地沟通。管理人员安排工作要有条不紊，学生撰写论文

要积极主动，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要尽责尽职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（三）诚信做人、独立自主

学生要认真做好选题、收集资料的工作，在指导教师的指导

下独立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教育部每年将对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进行抽检，对涉嫌存在抄袭、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买卖、

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我校将严肃处理，撤

销已授予学位、并注销学位证书。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要求

（一）全员论文

对专业课程只有1-3门考试未通过的本科预毕业学生，都要求

报名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字数要求

理工类8000-10000字（工程设计类6000-8000字），文经管类

8000-10000字（外语5000-8000字），艺术设计类6000-8000字。

（三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要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应符合我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格

式要求，附件1。

（四）全员查重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写作定稿后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对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进行维普查重检测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相似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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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35%为通过，申请学士学位的，检测相似度不超过30%；

AIGC检测结果作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五）全员答辩

所有本科毕业生须参加答辩。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办公室

负责对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行统筹管

理和指导，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、专业答辩小组，负

责组织答辩工作、核定答辩成绩和综合成绩。
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流程

报名（审核）——分配指导教师——报选题（专家审核选

题）——提交开题报告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提交论文初稿

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提交论文定稿、查重（指导教师审核、

评分）——评阅教师审核、评分——缴论文答辩费——论文答

辩——提交答辩记录和论文终稿、查重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

论文答辩评分——公布综合成绩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间安排

1.毕业论文答辩申请：2025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

2.选聘、分配指导教师：2025年12月8日至11日

3.论文选题：2025年12月12日至22日

3.开题报告：2026年1月1日至15日

4.论文初稿：2026年1月16日至3月20日

5.论文定稿：2026年3月21日至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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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论文评阅：2026年3月26日至4月6日

7.交论文答辩费：2026年4月8日

8.线上答辩：2026年4月18至19日

9.论文终稿：2026年4月20日至23日

10.成绩公布：2026年4月30日

以上工作流程、时间安排若有调整，以最新通知为准。



5

四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条件

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要符合以下条件，才能参加答辩。

（一）学生按时上传定稿

学生按时间、格式要求上传定稿。论文封面必须使用我校自

考专用封面；论文封面后的独创性声明必须由考生亲自签名。论

文封面和独创性声明见附件3。

（二）定稿通过维普系统查重

学生上传的定稿，查重率低于35%。

（三）定稿通过指导教师审核

指导教师审核通过论文定稿，评分在60分及以上。

（四）定稿通过评阅教师审核

有评阅环节的，评阅教师审核通过论文定稿，评分在60分及

以上；评分低于60分，由指导教师确认也可参加答辩。

（五）学生按时缴论文答辩费

在指导教师审核打分后，学生在自考管理系统缴自考论文答

辩费150元/人（我校代广西招生考试院收取）。如学生本期缴费后

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答辩，论文答辩费一律不退还，下期须重

新报名缴费。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及综合评分

（一）答辩程序与要求

所有本科毕业生须参加线上答辩，答辩程序与要求见附件4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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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分、评阅教师评分、

答辩小组评分构成，具体评定办法见附件2。

六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归档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结束之后，各助学单位必须做好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有关资料的收集、整理，电子文档、档案盒等

归档工作，学生提交材料清单如下：

注：学生完成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后，请按要

求将上述材料提交助学单位装入档案袋存档。

七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注意事项

序号 材料项目 助学单位

或人员

要求

1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

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毕业实习任务书

学生

指导教师

确定选题，拟定工作计划，

填写指导教师信息，签署助

学单位意见。

2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文本

文档双面打印终稿）
学生

按撰写规范要求打印，同时

提交电子文档。

3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报

告

助学单位

管理教师

存档查重报告以终稿的维普

系统查重结果为准。

4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

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独创性声明

学生

需由学生本人签名，排在论

文打印稿封面后与论文终稿

一起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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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真做好指导教师选聘及信息收集工作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原则上必须聘请相关专业具有高

校教师资格证、讲师（中级职称）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，确保

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。

2.助学单位要提前做好指导教师职称等材料（复印件）和相关

信息收集工作，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上报。

（二）认真做好指导教师的工作布置

1.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8人。

2.在学生选题、开题报告、初稿、定稿、评阅修改、终稿等环

节，指导教师应全程指导。

3.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定稿的审核评分环节，指导教师要按照

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

师成绩评定表》的评分标准严肃、客观打分。

（三）各助学单位应注重过程管理

指定专人负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工作，熟悉学校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整体要求、格式规模、时间进度、平台操作；做好学

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动员、布置工作。

（四）各助学单位应加强质量监控

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作的每一阶段，掌握指导教师与

学生联系、沟通的情况，及时检查监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和

撰写的进度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校自考办联系，联系人：伍教师，联系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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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：0773-5896196。联系地址：广西桂林市建干路12号继续教育学

院自考办。

附件：

附件1：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

规范》

附件2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（桂理工继教〔2024〕25号）

附件3：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

套表（自考）》

附件4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程

序与要求

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5年11月18日


